
外銷鰻魚生產管理證明核發要點第九點附件六 

養殖鰻魚出售流程紀錄三聯單（加工鰻魚用）修正規定 
流水號AAAAAA000 

養殖業者姓名： 出貨總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 

電       話： 出貨時間 ：  年   月  日   時  分 

地       址： 

魚塭編號： 

（共同採樣人簽名） 

 
產地運銷商（簽名） 入貨總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 

電       話： 入貨時間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  分 

  
運輸業者（簽名） 載貨總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 

電       話： 載貨時間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  分 

   
盤商（簽名） 入貨總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 

電       話： 入貨時間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  分 

 

進貨加工廠名稱： 進貨總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   話： 進貨時間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分 

地       址： （簽名） 

註 1：本三聯單僅供單一貨源、單一流向使用，如販售予不同運販商或加工廠均應分別開立本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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